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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承担责任。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3日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8,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35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25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

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22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75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7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338

刘国耀

2 00*****490

胡歙眉

3 01*****032

刘建耀

4 01*****399

胡梓章

5 01*****449

曹瑞峰

6 01*****666

张勇

7 01*****635

梅建华

8 01*****565

李海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门子路27号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

咨询联系人：赵文庆

咨询电话：（025）68598968-9808

传真电话：（025）68598948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447� � �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2013-023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5月16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68,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0.54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57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

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9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8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865

刘德群

2 01*****602

刘晓庆

五、咨询机构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公司地址：大连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

3、咨询联系人：林春霖

4、咨询电话：0411-85269999

传真：0411-85269444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13-24

H股证券代码：998� � � �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3年6月18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2013年6月20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应参会董事14人，实际参会董事14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集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董事会批准于2013年8月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选举欧阳谦

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事项将另行通知和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A股证券代码：601998� � � � A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公告编号：临2013-25

H股证券代码：998� � � � � � � H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开始时间为2013年8月6日（星期二）10时正。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16楼会议室。

● 重大提案：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普通决议案：

《关于选举欧阳谦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本行A股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根据2013年6月20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或“中信银行”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决议，现将召开本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的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开始时间为2013年8月6日（星期二）10时正。

4、 会议地点：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16楼会议室。

5、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关于选举欧阳谦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作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要获得出席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三、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2013年7月5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信银行”（601998）A股股东（以下简称“A股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行的股东；

2、 截至2013年8月6日（星期二） 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H股股东登记册的 “中信银行”

（0998）H股持有人（以下简称“H股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请H股股东参阅本行在香港联交

所发布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3、 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本行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董事会邀请的嘉宾及本行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A股股东

1、 符合上述出席对象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二）、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2、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

3、 拟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应于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或之前将拟出席会议的书

面回复（格式见附件一）连同所需登记文件（授权委托书除外，其递交时间要求见下文）之复印件以专人送

递、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二）H股股东

详情请参见本行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最新上市公司公告” 一栏及

本行网站（bank.ecitic.com）中向H股股东另行发出的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告及通函。

（三）进场登记时间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请携带登记文件原件或有效副本于2013年8月6日9:45时前

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地点办理进场登记。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

邮政编码：100027

联系人：唐弋宇、江秀亮

联系电话：（86� 10） 6555� 8000

联系传真：（86� 10） 6555� 0809

2、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3、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bank.ecitic.com）

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一：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附件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股东出席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回复

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内资股持股数 股东代码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发言意向及要点

：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

2013

年 月 日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2.本回复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以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中国北

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17层）；邮政编码：100027；联系人：唐弋宇、江秀亮；联系电话：

（86� 10）65558000；传真：（86� 10）6555� 0809。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

3.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请于发言意向及要点栏目中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和要点，并简要注

明所需时间。 请注意，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本行按登记统筹安排，本行不能保证在本回执上表

明发言意向和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附件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股东大会主席进行如下表决或委

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2013年8月6日召开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

普通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选举欧阳谦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注

：（

1

）

上述审议事项

,

委托人可以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中划

“

√

”，

作出投票指示

：（

2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

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自然人股东姓名

/

法人

股东名称

）：

（

法人盖章

）：

委托人地址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姓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期限

：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

（

自然人股东签字

/

法人

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

）：

自然人股东

/

法人股东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签名

：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及地址。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与依您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有关。

3.请填上受托人姓名，如未填上，则大会主席将出任您的代表。 股东可委派一名或多名代表出席及投

票，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 本授权委托书填妥后应于本次股东大会或其续会举行24小时前以专人、 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8号富华大厦C座17层）；邮政编码：100027；联系人：唐弋宇、江秀亮；联系

电话：（86� 10）65558000；传真：（86� 10）6555� 0809。 邮寄送达的，以邮戳日期为送达日期），方为有效。

2013年 6 月 21日 星期五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信息披露

B1

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股权登记日

国际实业 华兰生物 华力创通

森源电气 世纪游轮 穗恒运

A

粤照明

B

最后交易日

闽灿坤

B

除权除息日

博深工具 长安

B

长安汽车

常宝股份 大连友谊 大亚科技

东方钽业 东方铁塔 佛慈制药

格林美 合肥百货 金利科技

梦洁家纺 黔源电力 司尔特

西部材料 中色股份 紫光股份

停牌终止日

新纶科技 德威新材

连续停牌起始日

恒大高新

沪 市

股权登记日

安信信托 东风股份 东吴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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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置业 公告编号：2013-024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置业"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3年6月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13年6月15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

出席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 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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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年6月20日，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凯贸易"）向华一银行上海徐汇支行（以下简称"华一银行"）借款人民币14,000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洲际"）为蓝凯贸易向

华一银行借款人民币14,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意莱茵洲际以座落于南通市崇川区莱茵濠庭项目的

部分土地（面积为645.12平方米）及房产（建筑面积为13672.79平方米）为蓝凯贸易向华一银行借款人民币

14,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

根据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

权董事会在2013年4月17日起至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止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总额为260,000万元人

民币，其中对蓝凯贸易授权担保额度为30,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4,000�万元， 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蓝凯贸易公司向华一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

币 14,000�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以内，符合担保条件，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担保事项在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蓝凯贸易公司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6,

4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80%；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为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出资1,6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20%。

蓝凯贸易公司注册地：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1楼；法定代表人：陶椿；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建

筑及装饰材料、橡胶、塑料、油脂、纸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纺织原料、陶瓷、玻

璃制品、针纺织品、五金交电、包装材料、文教用本品、机电产品（不含汽车）、农副产品（不含食品）、苗木

（不含种子）的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截止 2012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0,420.91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53,

864.64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

担保金额：14,000万元人民币

借款利率：不超过一到三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

担保期限：36个月（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蓝凯贸易公司为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本次向华一银行申请借款是蓝凯贸易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要，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根据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同意为该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3年6月20日，除本项担保外，公司尚有以下担保：

1、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莱骏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借款人民币

2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截止2013年6月20日，实际借款余额15,000万元。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

审计的总资产的2.55%，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7.25%。

2、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南通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5,500万元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94%，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6.32%。

3、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通莱茵洲际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5,5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94%，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6.32%。

4、公司为合营公司杭州中尚蓝达置业有限公司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宝石支行借款15,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2013年6月20日，实际借款余额12,500万元。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

产的2.13%，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4.37%。

5、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5,000万

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85%，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5.75%。

6、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江苏梵瑞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借款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17%，占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15%。

7、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东支行借款3,000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51%， 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45%。

8、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泰州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向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借款15,000万元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2.55%，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7.25%。

9、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京莱茵达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南京环力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34%，占公司

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30%。

10、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扬州莱茵西湖置业有限公司向中投信托有限公司借款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36%，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9.20%。

1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借款2,000万元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0.34%，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30%。

12、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杭州莱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路支行借款10,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70%，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1.50%。

1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浙江蓝凯贸易有限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借款6,000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1.02%， 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6.90%。

14、公司为子公司杭州莱茵达枫潭置业有限公司通过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向中投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占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总资产的5.10%，占

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34.5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蓝凯贸易公司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蓝凯贸易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

需要，目前此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我们一致认为蓝凯贸易公司具有实际债

务偿还能力，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该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蓝凯贸易公司与华一银行所签署的各项贷款协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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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珠控股

B39

600655

豫园商城

B22

600665

天地源

B37

600705

中航投资

B17,B18,B19,B20

600832

东方明珠

B39

600883

博闻科技

B39

600894

广日股份

B21

600983

合肥三洋

B30

600984

建设机械

B24

601100

恒立油缸

B22

601101

昊华能源

B33

601186

中国铁建

B21

601231

环旭电子

A9

601339

百隆东方

B40

601788

光大证券

B4

601801

皖新传媒

B34

601929

吉视传媒

B35

601998

中信银行

B1

603167

渤海轮渡

B38

长安基金

B27

东吴基金

B34

富国天合稳健

B42,B43

富国天慧精选

B41,B43

工银瑞信

B38

广发基金

B23

广发基金

B7

国泰沪深

300 B45,B47

国泰黄金交易

B9,B10,B11,B12

国泰金鹰增长

B46,B47

基金

华安

MSCI B48,B47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

B13,B14,B15,B16

华安月月鑫

B8

华宸未来

A9

华夏基金

B7

嘉实基金

B27

建信纯债债券

B52

建信内生动力

B51

交银施罗德沪深

300 B26,B27

金鹰基金

B5

景顺长城

B5

南方基金

B38

农银汇理

B5

鹏华基金

B23

上投摩根

B27

申万菱信

B7

泰达宏利

B22

泰信基金

B22

天治创新先锋

B30

信达澳银

B34

易方达

B7

易方达岁丰添利

B50

易方达中债新综合

B49

银河基金

B39

银华深证

100 B44

招商基金

B35

中海基金

B31

中海基金

B30

中银基金

B22

其他

北交所

B5

上交所

B5


